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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財產管理辦法修訂對照表.doc、東海大學財產管理辦法new.doc）
主旨：檢送修正後之「本校財產管理辦法」暨條文對照表，詳如說明，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說明：

1、 依本校108年12月18日第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辦理。
2、 有關本辦法第32條修正係因應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7學年度查帳，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之建議不留殘值，訂定遺失賠償金額之依據，修正內容：各單位之財產保管人，對所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或未經核准，擅將校產移出校外，致財產發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為原則，使用未達6個月者依原價計之，使用時間達6個月以上者，依折舊後帳面價值計之，若已屆耐用年限時賠償標準應依財產購入原價之百分之廿計之或按財產毀損或滅失當時相同財產之市價賠償之，並得自薪資中扣除。
正本：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各一二級教學單位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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